
关于2013年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教师培训机构、中小学校及个人会员：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现已更名为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是湖南各级各类教师教育院校、教育科研单位、其它与教师教育有关的教育和管理机构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接受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业务指导和湖南省教育厅、民政厅的监督管理。我会将于2013年10月组织本年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按照有关政策，参加本会学术研讨活动论文评选获奖的项目，均可作为评优晋职晋级的依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论文参评对象

省内各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等相关单位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均可撰写论文参加评选。

二、参评论文具体事项与要求
1、紧扣课程改革，立足解决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观点明确，内容积极，言之有物，有个人独到见解。

2、教学叙事、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等均可参加评选。

3、来稿要求为原创作品，抄袭的参评论文，将不予评奖。

4、论文的格式要求为：文稿左上角注明论文所属学科，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思品、音乐、体育、美术、综合实践（含小学科学、初中信息技术等）、班主任工作、教育管理、教育心理、其他等十七类。第一行：论文题目，采用二号宋体；第二行：作者所属市（州）、工作单位、姓名，多作者署名时应排好先后次序；第三行起为论文正文部分。正文部分采用四号仿宋体，统一用A4纸打印。
三、参评办法

1、为方便广大教师能将论文评选结果写进个人年终考核材料，论文评选工作将在11月份完成。请广大教师接到通知后，认真准备，在9月10日前将送评论文纸质稿和评审费交县区理事单位（教育局师训股或人事股），各县区理事单位于9月20日前统计汇总并交市州常务理事（教师科）。各市州常务理事请于2013年10月10日前将参评论文纸质稿和参评论文登记汇总表送交我会秘书处，并同时提交参评论文登记市州汇总表的Excel电子文档。我会不接受个人直接交送的论文，省直和省属大专院校附属中小学等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向我会秘书处提交。

2、请各常务理事在送交论文时，将评审费汇至或交送至学会财务室，每篇参评论文收评审费50元。开户行：农行长沙开福支行；帐号：342076201040004700；户名：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注：本学会暂用更名前账号）。本会不接受个人汇款或交款。

3、论文送交地址:学会秘书处（长沙市开福区华厦路82号，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联系人：余芳；联系电话：0731-85528620（学会秘书处）；电子邮箱：229079739@qq.com.学会财会室联系人：葛毅、杨燕；联系电话：0731-84391162。
2013年8月26日
附：

              （推选单位）推选论文登记表

	序号
	论文题目
	所属学科
	作者
	所在单位
	备注

	
	
	
	
	
	

	
	
	
	
	
	

	
	
	
	
	
	

	
	
	
	
	
	

	
	
	
	
	
	

	
	
	
	
	
	

	
	
	
	
	
	

	
	
	
	
	
	

	
	
	
	
	
	

	
	
	
	
	
	

	
	
	
	
	
	

	
	
	
	
	
	

	
	
	
	
	
	

	
	
	
	
	
	

	
	
	
	
	
	

	
	
	
	
	
	


推荐单位：                    （签章）

联系人：               电话                 

